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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單題：37 題，每題 2 分，共計 74 分。 

1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網路訂購屬於《民法》的買賣契約。 

2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根據《民法》，結婚要有書面契約，也需要登記。 

3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(Ｂ)須考量行為人之行為能力(Ｃ)少年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(Ｄ)名貴手錶為高價商品，不屬於日常生活必需用品。 

4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濫用親權、過當管教，違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。 

5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甲指未滿 7 歲，為無行為能力者；乙指 7 歲以上未滿 18 歲，為限制行為能力者；丙指滿 18 歲，為完全行為能力者。

(Ａ)受監護宣告，等同無行為能力者(Ｂ)屬《刑法》範圍，與《民法》行為能力並無相關(Ｃ)(Ｄ)皆是限制行為能力者。 

6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蘇同學的租屋行為，須得到父母事前允許或事後承認才有效力，可知他為限制行為能力人。 

7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(Ａ)債權人(Ｃ)借錢屬於契約關係(Ｄ)規範於《民法》中。 

8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賣家販售瑕疵品給不知情的買家行為，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。 

9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(Ａ)唯勳為完全行為能力人(Ｂ)唯勳太太已婚，可知已滿 18 歲，為完全行為能力人(Ｄ)購買平板電腦並非純獲法律上利

益的行為。 

10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規定私人間日常生活上權利義務相關的法律是《民法》，故選(Ｂ)。 

11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《民法》規定，請求返還借款因 1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 

12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國中生為限制行為能力人。(Ａ)(Ｂ)的行為必須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(Ｃ)為「依其年齡及身分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」，

不需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，也有效力(Ｄ)為「純獲法律上利益的行為」，可親自領受。 

13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裸奔的行為違反善良風俗及法律的規定，故無效。 

14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(Ａ)(Ｂ)(Ｃ)皆屬於私人間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關係。 

15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(Ａ)應是買賣契約(Ｂ)熊大有交付背包的義務(Ｄ)應是財產上的權利義務關係。 

16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申辦門號為民眾與企業間的租賃契約關係。 

17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受監護宣告者為無行為能力人，其法律行為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處理，始有效力。 

18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只有(Ａ)為民事糾紛。 

19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損害他人物品（玻璃）為侵權行為。 

20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(Ａ)與私人利益有關，國家不會主動介入(Ｃ)不能違反法律(Ｄ)採用訴訟途徑較為耗時。 

21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(Ｂ)即使是過失，也屬於侵權行為(Ｃ)瑋慈為限制行為能力人，通常由法定代理人負連帶賠償責任(Ｄ)若無法回復原狀

，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失。 

22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個人權利受到損害的侵權行為規範於《民法》中。 

23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由圖中「調解書」可知當事人採調解方式解決糾紛，選項中只有(Ａ)民事案件可採取此方式。 

24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(Ａ)須徵求被拍者同意(Ｂ)應是侵權行為造成的損害賠償責任(Ｄ)即使是過失，亦須負起民事責任。 

25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(甲)(乙)(丁)皆兩者內容互換。 

26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(Ａ)可以原物賠償（買書）(Ｃ)屬於侵權行為(Ｄ)須賠償。 

27.答案：(Ｃ) 



解析：債權人透過法院的公權力，強制債務人履行義務。 

28.答案：(Ｃ) 

解析：私下和解是當事人雙方私下訂立和解契約，此契約僅具備《民法》上的契約效力，若有一方反悔，另一方並不能聲請法

院強制執行。 

29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(Ａ)應為侵權行為(Ｃ)故意或過失均須擔負法律責任(Ｄ)應是回復原狀。 

30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蕎怡選擇訴訟上和解。(Ａ)(Ｃ)在法官面前達成和解(Ｂ)與法院判決效力相同。 

31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(Ａ)民事賠償的用意在於彌補當事人損失，而非懲罰(Ｂ)此情況無法回復原狀，應是以金錢賠償其損失(Ｃ)只要發生侵

權行為，即須負擔賠償責任。 

32.答案：(Ｄ) 

33.答案：(Ｄ) 

解析：調解須由當事人雙方彼此同意的情況下，才會成立。一旦成立，調解委員會應作成調解書送交法院核定。核定後，與法

院判決具有同等效力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訴訟。 

34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民事訴訟必須由當事人委任律師或自行提出，法院才會審理。 

35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(Ａ)行李並未受損(Ｃ)影響包含購買物品支出及工作進度受到耽擱等(Ｄ)出自過失的侵權行為，亦須負擔賠償責任。 

36.答案：(Ａ) 

解析：(Ｂ)賠償金額應合理(Ｃ)使用的電信服務難以回復原狀，因此以金錢賠償(Ｄ)簽訂契約雙方均有履行契約的義務。 

37.答案：(Ｂ) 

解析：調解書送交法院核定後，與法院判決具有相同效力。 

 

二、 題組題：四大題，每小題 2 分，共計 16 分。 

1.答案：(38)(Ｄ)；(39)(Ｃ) 

解析：(38)阿珠為限制行為能力人。 

(39)購買股票必須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，才有效力。(Ａ)(Ｄ)為依其年齡及身分、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行為(Ｂ)為純獲法

律上利益的行為，不需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，也有效力。 

2.答案：(40)(Ｄ)；(41)(Ｃ) 

解析：(40)禮品店老闆與政翊在價格上意思未能表示一致，故買賣契約未成立。 

(41)政翊已於借款隔日償還給暐倫，故兩人之間已無借貸關係。 

3.答案：(42)(Ａ)；(43)(Ｂ) 

解析：(42)由「法官從旁協調」可知選(Ａ)。 

(43)將自家垃圾丟在鄰居家門口屬於侵權行為，為民事糾紛，適用《民法》。 

4.答案：(44)(Ｂ)；(45)(Ｂ) 

解析：(44)民事賠償以回復原狀為原則。 

(45)(Ａ)應為侵權行為(Ｃ)(Ｄ)吳姓鄰居和陳姓屋主均為完全行為能力人，其行為在法律上具有完全效力。 

 

三、 配合題 ：三大題，每小題 1 分，共計 10 分。 

1.答案：(46)(Ｃ)；(47)(Ａ)；(48)(Ｄ)；(49)(Ｂ) 

2.答案：(50)(Ａ)；(51)(Ｂ)；(52)(Ｂ) 

解析：(50)繼承關係屬於身分關係。 

(51)租賃契約屬於財產關係。 

(52)買賣契約屬於財產關係。 

3.答案：(53)(Ｂ)；(54)(Ａ)；(55)(Ｃ) 


